
推遲實施國土計畫，恐加劇國土利用失序失控 

行政院將於在 4 月 1 日（一）與有關部會、各地方首長討論是否

再修法展延國土計畫全面實施之日程，自國土計畫法於 2016 年公告

施行後，從區域計畫過渡到國土計畫的這段時期，空間計畫學界至少

已觀察到下列六大議題，再度延遲不僅無法改善現況，破壞現有國土

計畫的初期成果，更不利於未來各部會跨域合作，故實不宜再度推遲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全面實施國土計畫之日程。 

推遲實施國土計畫之惡果及議題 

一、區域計畫原有空洞、僵化的編定管制，亟需導入能因地制宜的

國土計畫 

區域計畫是以地籍系統逐筆控制土地使用，不論其大小形狀皆編

定固定之土地類別，且不受區域計畫本身之上位指導。現行系統雖使

土地利用的管理相對簡明，卻無法做到土地利用應該核實規劃、因地

制宜、合理管制的基本原理原則。尤其非都市土地因開發利用之分區

變更機制（即俗稱之開發許可），實務上幾乎將土地利用管制與區域

計畫的指導脫鉤。此種制度設計缺陷，導致土地利用不合現況所需，

亦與計畫系統脫序，亟需國土計畫導入以維護國土利用秩序。 

二、國土計畫是面照妖鏡，能藉此敦促各部會面對土地利用課題，

確實保障民眾權益 

區域計畫法留下的國土失序問題與千瘡百孔，諸如讓目的事業計

畫主管機關主導土地變更，架空區域計畫，導致國土發展蛙躍、土地

使用不具效率等，正是推動國土計畫系統，全面進行制度面修補的主

因。推延國土計畫系統的全面施行，將使得區域計畫系統造成的國土

傷口在推延期間更加惡化，不僅於事無補，對於國土利用秩序的重構



更是二次傷害。 

三、國土計畫法保障民眾既有權益，內政部應面對民眾不安，澄清

不實謠言 

國土計畫系統是以大範圍功能分區為管理土地利用之基礎，較現

行依個別土地編定種類管理之方式更具彈性。此外，國土計畫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將妥善確保現行合法土地權益過渡到國土計畫系統之

完整保護機制，不形成損害人民權益之疑慮。建議內政部應於公開場

合加強政策說明與宣示，並積極提供技術支援地方政府加速辦理，以

確保國土計畫能依原定期程全面實施。 

四、國土計畫應如期公告、如期啟動通檢，以回應當前淨零等新興

國家重點議題 

現階段國土計畫執行的主要工作，是把既有合法狀態轉換至國土

計畫系統，爾後則透過各級國土計畫的定期通盤檢討、特定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計畫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檢討工具，以及其伴隨的分區圖

檢討變更，將比區域計畫系統更能確保土地利用彈性。事實上，國土

計畫系統下開發利用的擘劃，建置比區域計畫時期更多元的政策工具，

可以在合理的土地利用秩序下提供更具彈性的開發利用途徑。 

五、加強地方賦權、部會協力的新契機 

國土計畫體系的規劃工具，不僅賦予地方政府更完整的規劃權

（縣市國土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管理權（因地制宜土地利用

管制規定），也提供地方政府與中央部會更多的界面協作空間。目前

初步建立的治理架構尚不穩固，需要長期、穩健地持續推動，不宜貿

然延後國土計畫系統的轉型工作，破壞現有的合作網絡。 

 



六、弭平認知落差，避免公、私部門爭先變更 

國土計畫法下相關法制經歷來年討論與行政作業已經趨於完整，

姑且不論好惡，目前民眾的問題大多出於對國土計畫系統新知的落差

與溝通不足，問題並非新制度本身。尤其，部分公、私部門傾向在國

土計畫正式實施前，將新開發許可或變更編定案依照舊制通過，以利

保留不合理之發展權於國土計畫系統中。延宕國土計畫的全面實施，

無疑將成為各界投機者急切實現土地利益的空窗期間。是故轉軌的延

宕期越長，行政負擔越巨大，更可能變成國土計畫系統未來難以處理

的既成負擔。 

鄭重呼籲行政院面對國土轉型之迫切性，正視國土永續價值觀 

基於上述六大議題，臺灣面對淨零轉型的迫切期程，全球經貿及

國際政經情勢的迅速變化，以及極端氣候下國土脆弱風險日漸提升，

我國實不宜再推遲國土管理制度健全化的步伐。倘國土計畫延後實施，

非但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徒增社會爭議困擾，扼傷台灣社會、公私部

門數十年來對國土規劃及永續價值之努力，亦違背我國 2050 淨零路

徑的重要國際責任。在此呼籲行政院面對國土轉型之迫切性，應正視

國土永續價值觀，堅守 2025 年全面實施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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